关于表彰2015-2016年度“蔡亨池·施淑华伉俪教育基金”

获奖者的决定

根据《蔡亨池·施淑华伉俪教育基金》之规定，经年段评选，学校教务处审核，学校行政会决定，确定蔡炜均等四十四位同学为2015—2016年度“蔡享池·施淑华伉俪教育基金”获奖者，并予以表彰奖励。奖金合计100000元。
附：名单
	序号
	现班级
	姓名
	性别
	原毕业学校

	1
	14
	蔡炜均
	男
	实验中学

	2
	14
	柯贤澳
	男
	锦峰实验学校

	3
	14
	李嘉伦
	男
	实验中学

	4
	14
	柳智瀚
	男
	华侨中学

	5
	14
	王东航
	男
	石狮五中

	6
	14
	吴江南
	男
	华侨中学

	7
	14
	张霆铭
	男
	实验中学

	8
	14
	曹孖瑞
	女
	锦峰实验学校

	9
	14
	龚诗棠
	女
	实验中学

	10
	14
	侯静雯
	女
	实验中学

	11
	14
	林鸿瑶
	女
	石狮一中

	12
	14
	苏东灵
	女
	实验中学

	13
	14
	王佳维
	女
	石狮五中

	14
	14
	王喆
	女
	锦峰实验学校

	15
	14
	谢嘉垚
	女
	实验中学

	16
	14
	许莹琳
	女
	华侨中学

	17
	14
	叶雨涵
	女
	石狮一中

	18
	14
	郑海圻
	女
	华侨中学

	19
	14
	赖志鹏
	男
	华侨中学


	20
	14
	林柏思
	女
	蚶江中学

	21
	3
	蔡华森
	男
	石狮一中

	22
	3
	胡润泽
	男
	石狮一中

	23
	3
	黄金龙
	男
	华侨中学

	24
	3
	黄镕泽
	男
	季延中学

	25
	3
	邱才杰
	男
	锦峰实验学校

	26
	3
	王子梁
	男
	实验中学

	27
	3
	许志新
	男
	实验中学

	28
	3
	叶梓晗
	男
	锦峰实验学校

	29
	3
	张铭雄
	男
	实验中学

	30
	3
	张炀
	男
	实验中学

	31
	3
	蔡姝靖
	女
	实验中学

	32
	3
	蔡晓茹
	女
	石狮七中

	33
	3
	李闽鑫
	女
	实验中学

	34
	3
	林梦娇
	女
	锦峰实验学校

	35
	3
	邱美会
	女
	石狮八中

	36
	3
	施芯芯
	女
	实验中学

	37
	3
	王佳琪
	女
	实验中学

	38
	3
	王棉绵
	女
	实验中学

	39
	3
	王雅媚
	女
	实验中学

	40
	3
	周晗
	女
	实验中学

	41
	3
	蔡冰婷
	女
	石狮七中

	42
	3
	张以恒
	男
	石狮一中

	43
	3
	唐亚琳
	女
	蚶江中学

	44
	3
	周培灵
	女
	石狮七中


